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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大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拟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李文轩通过协议方式，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由李文轩变更为李光太，

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文轩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1996年 9月 19日 

注册资本 534,558,505 元 

住所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 16号 

邮编 264200 

所属行业 制造业（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主要业务 
保障装备制造、高端智能保障装备制造平台的

建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26425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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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实际控制人情况 李光太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已履行的程序： 

2022年 5月 23日，威海广泰空港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山东广大航

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2022年 5月 23日，威海广泰空港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文轩、威海广大

启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

波、张东亮等 16 名股东签署《关于山

东广大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山东

广大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100%股权。 

尚需履行的程序： 

收购交易尚需取得威海广泰空港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收购交易尚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山东广大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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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终止挂牌申

请； 

以及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收购交易能否取得上述各项决策批

准、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时间均存在不

确定性。上述程序完成前，威海广泰

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将不会实施本

次收购交易。 

 

（二）自然人填写 

姓名 李光太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历任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现任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名

誉董事长、总工程师。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保障装备制造、高端智能保障装备制造平台的

建设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 16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李光太系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三、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动系李文轩、威海广大启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波、张东亮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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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股东就持有的山东广大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100%股权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进行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完成后，山东广大航空地面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第一大股东、控股股

东由李文轩变更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李文轩变更为李光太。 

股权转让目的在于发挥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广大航空地面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的产业协同效应，提升挂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收购报告书》《收购报告书之财务

顾问报告》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权益变动报告书在结算之后披露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收购人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

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 

因此，在广大航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期间，收购人威海广泰空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该部分股份在收

购人实际控制人李光太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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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李光太身份证复印件； 

（三）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收购作出的相关决议文件； 

（四）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合同、协议。 

 

 

 

 

 山东广大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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